
附件 2

青海省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省级统考科目

与本科招生专业对应关系一览表



注：

1. 标记“▲”的艺术类专业，相关招生高校可对应该专业所在的省级统考科类，也可根据人

才培养需要，跨科类科学确定该专业与其他省级统考科类的对应关系。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专

业也可直接依据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、参考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录取。

2. 不组织专业能力考试的艺术类专业：艺术史论，艺术管理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，戏剧学，

电影学，戏剧影视文学，广播电视编导，影视技术。

3. 上述艺术类本科专业，依据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（2020 版）》和《列入普通

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新专业名单》中“艺术学”门类下设各专业进行编制，将根据教育部

普通高等学校专业设置和调整情况进行更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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